
海关监管之修理物品与保税维修的区别

产品名称 海关监管之修理物品与保税维修的区别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修理物品修理物品，全称“进出境修理物品”，是一种进出口货物海关监管方式，代码是“1300”，适
用于各类进出境维修的货物、物品，以及修理货物维修所用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出境修理物品包括进
境或出境维护修理的物品。进境修理包括原出口货物运进境修理和其他货物运进境修理。出境修理包括
原进口货物运出境修理和其他货物运出境修理。原进口货物出境修理包括原进口货物在保修期内运出境
修理和原进口货物在保修期外运出境修理。修理物品业务要求本着“先出后进，原物进出”的原则，且
遵循以下规定：1、进境提供担保进境维修货物，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免予缴纳，但要向海
关提供担保，并接受海关后续监管。2、出境税费计征出境修理货物，进境时在保修期内并由境外免费维
修的，可以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进境时在保修期外或者在保修期内境外收取维修费用
的，应当按照境外修理费和材料费审定完税价格计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3、证件管理免除
除法律法规特殊规定的货物之外，不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件管理。4、维修期限限定进境修理：境内维修的
期限为进口之日起6个月，可申请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超期未复出境部分货物应当办
理进口申报纳税手续。出境修理：境外维修的期限为出境之日起6个月，可申请延长，但延长的期限最长
不超过6个月；超期复运进境的，海关按一般进口货物计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并需要办理
相应的进口许可证。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两种加工贸易出口制成品需要返厂修理的情形不适用“1300”
监管方式，不需要交担保：按加工贸易保税货物管理的进境维修业务；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和出口成品进
出境维修，分别适用来料料件退换（0300）、来料成品退换（0700）、进料料件退换（4400）、进料成品
退换（4600）。从一般使用方面看，“1300”主要针对的是个别需要修理货物或单批次修理行为的进出
境申报，更强调对“物”的监管。保税维修保税维修有两种含义：狭义上，单指“保税维修”的海关监
管方式，代码是“1371”；广义上则是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联的一种专门的业务形态，指企业依托保税
政策、以账册（手册）为载体开展检测、维修业务的经营活动，即企业以保税方式将存在部件损坏、功
能失效、质量缺陷等问题的货物从境外（区外）运入境内（区内）进行检测、维修后，使原产品（件）
局部受损功能恢复或原有功能升级后复运返回来源地的生产活动。日常所说的“保税维修”一般指后者
，与“1300”不同，“1371”的侧重点主要是对利用保税政策开展维修的业务形态进行监管，更强调对
“业”监管，所以在业务分类上，加工贸易和保税维修其实是平行的两种业务形态。保税维修业务可细
分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保税维修和特殊区域外保税维修业务。为促进保税维修业务的健康发展，海关
总署先后发布了《海关总署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保税维修业务有关监管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公
告2015年第59号）和《海关总署关于保税维修业务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203号



），分别明确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下简称“区域”）内外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的范围、程序和要
求。区域内外保税维修业务的具体情况如下：1、适用范围两种模式分别适用于区域内外开展的保税维修
业务。需要注意的是，以运输工具申报由境外进入区域内维修的外籍船舶、航空器的维修业务，不适用
于区域内保税维修监管模式。2、业务开展条件一般情况下，两种模式都需要国务院批准和国家有关部门
批准同意才能开展；但要注意以下两点：区域内保税维修业务若涉及企业自产或本集团内其他境内企业
生产的在境内（区域外）销售的产品（即售后维修），不需要上述有关部门的批准。综合保税区内企业
同样不得通过维修方式开展拆解、报废等业务。3、企业zizhi不同之处在于，区域外保税维修模式明确规
定企业信用状况为一般信用及以上，而区域内的则未作明确规定。4、业务载体两者都需要使用保税维修
专用账册，但区域内的载体为H账册，而区域外的一般使用保税维修专用E账册。5、维修用料区域内的
维修用料件全部按照保税货物实施管理，区域外的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保税方式或非保税方式进口
。6、是否纳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管理区域外的保税维修监管模式明确备案商品不纳入加工贸易禁止类
商品目录管理；而区域内的虽未明确，但由于加工贸易禁止类有关公告并未提及保税维修，所以在实际
监管中也不纳入。但要注意的是，除国家特殊准许外，涉及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是不得开展保税维修
的。7、核销周期区域内账册核销周期明确规定为不超过2年；区域外的规定则相对灵活，账册核销周期
按海关实际监管需要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确定，最长不得超过1年，而开展飞机、船舶等大型装备制造业
的，可参照合同实际有效期确定核销周期。8、贸易方式申报对于待维修和已维修货物，区域内的通关模
式包括：待维修货物来自境外的，区内企业一律按保税维修（1371）申报进出口。待维修货物属于境内
区外的，区外企业申报修理物品（1300），区内企业申报保税维修（1371）。区域外则一律按保税维修
（1371）监管方式申报进出口。对于维修用料，两者都参照海关对加工贸易保税监管一般性规定办理相
关业务，即按对应的进料加工（0615）或来料加工（0214）申报；需复运出境的，按进料料件复出（0664
）或来料料件复出（0265）方式申报出口；需结转使用的，按进料余料结转（0657）或来料余料结转（0
258）申报。不同之处是，对于区域内的模式，若已维修货物复运回境内区外的，保税维修业务产生的维
修费用应照章征税，相应的完税价格以耗用的保税料件费和修理费为基础审查确定。9、旧件、坏件、边
角料处置原则上应按实际报验状态采用进料边角料复出（0864）或来料边角料复出（0865）申报，统一
按对应备案料件的项号复运出境；确实无法复运出境的，若涉及综合保税区及境内区域外保税维修的，
不得内销，要按照《海关总署关于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有关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33
号）相关规定进行处置。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从境内区域外进入区域的待维修货物产生的维修坏件和维
修边角料，可以通过区域辅助管理系统登记后运至境内区域外，企业按照规定办理出区通关手续，海关
简化相关手续且不再验核相关批件。10、外发加工由于部分工艺受限等原因，区域内企业可将维修货物
外发至区域外进行部分工序维修。也就是说，区域内的监管模式是可以外发加工的，而区域外的保税维
修则是不允许外发加工。11、中后期管理对于区域内的企业，海关不定期开展风险分析，视情况实施核
查；对于区域外的企业，海关要求企业原则上每年至少盘点一次，海关则视情况结合企业盘点开展下厂
核查。12、暂停和终止情形两者在暂停方面大致相同，但区域内的模式更为明确，规定了涉嫌走私被海
关立案调查的、一年内两次发生违规的两种具体情形。在终止方面，区域内的模式未明确相关内容；区
域外的则明确规定了四种情形：企业倒闭、破产，或被政府主管部门撤销经营资格的；海关认定的企业
信用状况被降为失信企业的；保税维修货物在境内被zhuanrang或移作他用的；企业整改期满仍不能按照
海关要求对保税维修货物进行管理的。来源：中国海关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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